
2008年单证员考试辅导重点笔记：信用证的概述单证员考试

PDF转换可能丢失图片或格式，建议阅读原文

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510/2021_2022_2008_E5_B9_

B4_E5_8D_95_c32_510451.htm 信用证（Letter of Credit）是银

行出具的一种有条件的付款保证。 《跟单信用证统一惯例》

对信用证有如下的定义：“跟单信用证”和“备用信用证”

（以下统称“信用证”），意指一项约定，不论其如何命名

或描述，系指一家银行（“开征行”）应其客户（“申请人

”）的要求和指示或以其自身的名义，在与信用证条款相符

的条件下，凭规定的单据：1.向第三者("受益人"）或其指定

人付款，或承兑并支付受益人出具的汇票，或2.授权另一家

银行付款，或承兑并支付该汇票，或3.授权另一家银行议付

。 在国际贸易中，上述信用证定义中的申请人是进口方，开

证行是进口地银行，受益人是出口商。于是我们可以对信用

证作这样的理解： 信用证是开证行应进口方的请求向出口方

开立的在一定条件下保证付款的凭证； 付款的条件是出口方

（受益人）向银行提交符合信用证要求的单据； 在满足上述

条件的情况下，由银行向出口方付款，或对出口方出具的汇

票承兑并付款； 付款人可以是开证行，也可以是开证行指定

的银行。收款人可以是受益人，或者是其指定的银行。 对于

信用证定义中表达的“约定”应特别注意以下两点：其一，

由银行承诺付款。而在汇款和托收方式中，银行均未作出此

种承诺。其二，条件是由受益人提交符合信用证要求的单据

。在国际贸易中单据是第三者或当事人出具的履约证书，所

以信用证的约定是要求受益人以单据的形式向银行证明自己

已履行了合同义务，银行即向其支付货款。对一个实际上已



履行了合同义务的出口商来说，要提交这样的单据是能够做

到的。因而信用证所提出的条件，并未对卖方构成合同义务

的实质性的变更或添加。百考试题收集整理"#F8F8F8" 100Test 

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

www.100test.com 


